
第 1961 期商标公告 2025年11月27日

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金隆路37号16层整层（仅限办公）

暗物智能科技（广州）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87230483

申 请 人

北京慕达星云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38类：提供在线论坛；视频会议服务；提供数据库接入服务；提供互联网聊天室；提供全球

计算机网络用户接入服务；移动电话通信；数字文件传送；计算机辅助信息和图像传送；信息

传送；互联网广播服务

申请日期 2025年08月22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11月28日至2026年02月27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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